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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01     证券简称：汇嘉时代    公告编号：2021-052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阜康市汇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阜康汇嘉房产”）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0 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

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潘丁睿、潘艺尹回避该项议案的表

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抢占市场先机，填补区域市场空白，进一步完善公司战略布局，全资子公

司阜康汇嘉时代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康汇嘉”）拟以人民币 13,154万元

购买关联方阜康汇嘉房产开发建设的位于阜康市博峰西路与南华路交汇处的“阜

康市汇嘉时代广场”项目 1号楼地下一层至地上二层，建筑面积共计 34,584.31

平方米的商业地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由于阜康汇嘉房产系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潘锦

海实际控制的企业，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阜康汇嘉房产的关联交易审

议金额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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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阜康汇嘉房产系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潘锦海实际控制的企业。 

（二）关联方概况 

阜康市汇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艳霞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权结构：新疆汇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嘉房产”）持股 100%。 

与公司关联关系：新疆汇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嘉集团”）

持有汇嘉房产 58.06%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潘锦海持有汇嘉房产

41.75%的股权、侯天池持有汇嘉房产 0.19%的股权。（潘锦海持有汇嘉集团 97.57%

的股权）,阜康汇嘉房产系潘锦海实际控制的企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阜康汇嘉房产总资产 15,794.70 万元，净资产

-298.05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52.99万元。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位于阜康市博峰西路与南华路交汇处的“阜康市汇嘉时代广

场”项目 1号楼地下一层至地上二层，建筑面积共计 34,584.31平方米的商业地

产。该项目已取得建字第 6523022014-1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所在宗地已取得阜国用（2014）第 11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使用权人为阜康汇嘉房产，地号 051-35，地类（用途）批发零售用地。目

前该项目已取得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新建房许字（2021）011、012 号）。 

2、权属状况说明 

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设置权利负担或权利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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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情形。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经双方协商，结合市场价格，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3,154 万元。 

本次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符合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阜康汇嘉拟以人民币 13,154 万元购买阜康汇嘉房产开发建设的“阜康

市汇嘉时代广场”项目 1 号楼地下一层至地上二层，建筑面积共计 34,584.31

平方米的商业地产。 

阜康汇嘉将根据上述价格与阜康汇嘉房产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采

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具体付款方式及期限以最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 

 

五、阜康市汇嘉时代广场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阜康市汇嘉时代广场 

2、项目地址：阜康市汇嘉时代广场位于阜康市水磨滨河东侧、博峰西路北

侧、南华路西侧、康宁路南侧，博峰西路与南华路交汇处。 

3、面积：本项目建筑面积共计 34,584.31 平方米。 

4、项目定位：本项目的定位为大型综合购物中心，以中高端客户为主要客

群。商业运营模式上采用联营、自营和租赁相结合的经营模式。 

5、项目经营布局：负一层为超市；一层至二层为综合购物中心。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根据《阜康城市总体规划》，阜康市以建设现代化生态旅游城市为目标，加

快发展区域融合经济，把城市作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建设和经营，全面推

进城市化进程。 

本项目建成后将给该区域带来巨大而长期的经济效益，并为当地市民增收创

造一条新的出路。为保证项目实施后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经济效益，阜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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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嘉时代广场从总体规划布局、内部项目构成、用地功能分区、空间结构、道路

交通规划、环境保护、市政基础设施、近远期发展建设规划等相关内容都做了详

细规划，并拟定了具体方案。 

本项目充分利用环境资源优势，注重原生态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

区域内的经济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及生态效益。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区位优势 

本项目位于阜康市政府城区规划建设中心片区，是新的商业、金融、政务中

心。西连老城区，东接准东石油基地，南邻乌奇公路及吐乌大高等级公路，距市

政府不到 3公里。项目的北侧是国土资源局的办公大楼。东南侧的在建项目是阜

康市政府投资的大型文体广场-文博广场，篮球馆、羽毛球馆、游泳馆、影剧院

等 7馆，这些场馆设施都能达到国际赛事的标准。项目南侧是占地约 500亩的水

磨滨河公园，是阜康市政府新打造的阜康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形象的展示窗口

和城市名片。项目周边的小区“公园 6号”和“元森国际”也规划有大型商业综

合体及商业配套设施，未来将对该项目形成竞争及资源互补。项目西侧 5公里处

为准东石油基地，基地年产值约 40亿元，住宅 5648套，人口约 2万人，家庭年

收入约 15 万，目前基地只有小型商业和零售商店，满足不了基地人员的收入与

消费水平，基地人员的购物消费几乎全部到距离 50 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市。距离

项目 10 公里远处是政府大力发展的甘泉堡工业园区，此园区是国家级工业园区，

包括特变电、新疆众和、新疆硅业、聚力钢构、中能电力、中泰化学、热电厂、

神华集团等大型工业企业，每个企业在园区都有住宅楼及办公楼，目前园区人口

约 5万人，未来将建成经济发达、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环境优良、具有地方特

色的现代化工业新区。届时工业区人口计划发展到 40 万，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

消费群体。 

（2）运营管理优势 

公司目前在新疆地区拥有 6 家百货商场、3 家购物中心及 11 家超市，经营

面积达 48 万平方米，分布于乌鲁木齐市、昌吉地区、五家渠市、奇台县、克拉

玛依市、哈密市、库尔勒市、阿克苏市的核心商业区。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消费者权益与经营业绩并重，品牌形象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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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汇嘉时代+好家乡”双品牌战略，通过提供品类丰富、物美优质的商

品、多元化的经营业态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公司现有经营管理团队拥有多年的零售百货业管理经验。自成立以来，公司

培育了一批优秀的职业管理人员，积累了丰富的零售业管理经验，在规划设计、

引进店铺、物流配送、服务程式化等方面均具备专业的理念和能力。 

（3）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按照新疆领先、区域做强的总体战略，深耕细作新疆区域市场，在强化

当地零售市场优势地位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契机拓展新的发展领域。公司综合考

察新疆地区城市中心区域零售市场空白点，建造适宜区域特点的综合购物中心，

满足消费者生活、休闲的各类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巩固区域市场竞争优势，抢占市场先机，填补区域市场空白，

进一步完善公司战略布局，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

司阜康汇嘉本次以自有资金按照合理价格购买标的资产，对公司的产业布局、商

业布局和资产布局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次交易定价公开、透明，不会对公司的独

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 8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赞成票 6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潘丁睿、潘艺尹回避表决。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审阅了公司递交的本次议案及相关材料，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全资子公司购买关联方开发的商业地产，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符合公允价格的要求和相关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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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

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

会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全面审查了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

项的相关文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的，符合相关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涉及的关联交易定价政策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